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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检集团（2021) 94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〈认监委关于进一步整合强制性
产品认证单元并精简变更程序的通知〉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认监委关于进 一 步整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单元

并精简变更程序的通知》国认监（2021) 2号文的要求， 我机

构于2021年3月组织相关行业专家， 对我机构所涉及产品领

域的单元划分进行了全面梳理，目前我机构强制性产品认证有

瓷质砖产品、安全玻璃、汽车用制动器衬片，陶瓷砖只有一 个

认证单元， 不涉及整合认证单元。 依据国认监（2021) 2号文

的要求，结合我机构实践经验和风险管控能力，在
“

技术可行、

风险可控
”

的原则上，对安全玻璃、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两种产

品进一 步整合认证单元、减少认证证书数量、精简优化变更程

序等， 主要措施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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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安全玻璃实施方案 

一、整合认证单元 

我机构对建筑用装饰类钢化玻璃、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玻

璃共两个小类的安全玻璃产品进行单元整合，具体措施如下： 

1.建筑用装饰类钢化玻璃 

将原来认证实施规则附件 1单元划分方案中规定的，“建筑用装

饰类钢化玻璃根据玻璃制品的公称厚度范围（即 d≤6mm、6mm＜d≤

12mm、d＞12mm）划分单元”。调整为“建筑用装饰类钢化玻璃产品

整合为一个单元，对同一单元内的产品再按公称厚度、装饰工艺、最

大展开面积、最大拱高、最小相邻边夹角批准认证范围”。 

2.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玻璃 

将原来单元划分方案中规定的“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玻

璃，根据封装用钢化玻璃原片的种类和公称厚度划分单元”，整合为

“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玻璃一个单元”，在具体的证书附件中

按原片种类和公称厚度界定认证范围。 

二、精简变更程序，优化服务质量 

对建筑安全中空玻璃的水气密封耐久性能设置“快速通道”精简

程序，对分类较高的企业，在建筑（安全）中空玻璃认证时，允许在

工厂检查和/或其他项目合格的前提下，先行发放证书，待后续“水

气密封耐久性能”检验结果出来后再进行证书确认。详见附件。 

三、优化关键件控制要求 

    修订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安全玻璃》，其中原建筑（安

全）中空玻璃关键件“暖边胶条”，将不再作为需备案管理的关键件。 

四、实施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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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整合认证单元 

     2021年 5月底前完成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玻璃证书的集

中换发。 

     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前，结合年度监督检

查方式对已获建筑装饰类钢化玻璃证书进行整合换发。 

     自 2021 年 5月 1 日起，对新申请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用钢化

玻璃及建筑装饰类钢化玻璃产品按整合后单元进行受理、发证。 

2.关于采取“快速通道”的方式，精简程序，缩短发证时间 

   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《建筑安全玻璃强制性产品认证“快速

通道”实施办法》。 

3.关于优化关键件控制要求 

     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执行新版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 

安全玻璃》，将“暖边胶条”不再作为需备案管理的关键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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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实施方案 

一、整合认证单元 

我机构拟对汽车用制动器衬片按适用的车辆类型和制动器类型

进行单元整合，具体措施如下： 

现有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》

（CNCA-C11-20:2020）及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汽车用制动器

衬片》（CTC/TC-OP03）按 “衬片适用的车辆类型(分为 M1、M2、N1、

O1、O2 类车辆用衬片和 M3、N2、N3、O3、O4 类车辆用衬片两类)、制动

器类型（分为鼓式制动器用衬片和盘式制动器用衬片两类）、衬片的

结构和材料（适用时）” 进行单元划分。逐步过渡到按 “衬片适用

的车辆类型(分为 M1、M2、N1、O1、O2类车辆用衬片和 M3、N2、N3、O3、

O4 类车辆用衬片两类)和制动器类型（分为鼓式制动器用衬片和盘式

制动器用衬片两类）”划分认证单元，即将不同结构和材料（或配方）、

相同车辆类型和制动器类型的衬片产品划归同一单元。 

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始由生产许可证转强制

性产品认证，目前处于过渡期。汽车用制动器衬片的材料（或配方）

比较复杂，认证证书的缩减合并需获证企业的支持，本机构将根据认

证委托人（证书持有人）自愿的原则，对 CCC证书进行合并。 

新方案调整后，预计可将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单元数缩减 30%以上，

证书数量缩减 30%以上。 

二、精简变更程序，优化服务质量 

    对于已获证单元增加的产品型号的变更，当新增产品型号与单元

内已获证产品所用关键原材料、主要工艺、材质相同时，无需提交型

式试验报告，直接予以变更，不再要求新增产品型号与单元内已获证

产品具有相同的结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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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方案 

针对以上两条措施，我机构拟采取以下方案积极实施。 

1.关于整合认证单元 

     计划 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，结合年度监督，在企业自愿前提下，

对相同车辆类型和制动器类型的衬片进行证书单元的合并，发布有关

认证单元合并的文件通知。 

     自 2021 年 6月 1 日起，对新申请的生产企业，原则上不再按照

衬片的结构和材料（或配方）进行认证单元的受理、发证。企业要求

按照衬片的结构和材料（或配方）进行认证单元划分的，须说明具体

原因。 

2.关于精简变更程序，优化服务质量 

   修改作业文件“CTC-QCz-WD04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认证证书变

更控制”，2021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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